关于印发太仓市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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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市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办法
　　为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提高我市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根据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鼓励和促进科技创新创业若干政策的通知>的实施细则》（苏国税发〔2006〕107号）和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若干政策意见的实施细则》（苏府〔2006〕144号）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按照依法行政、程序从简、服务从优、公开透明的原则，特制定本办法。 
　　一、凡在我市境内注册的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独立核算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以下统称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生产经营中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在按规定实行100%税前扣除的基础上，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
　　企业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在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抵扣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
　　企业技术开发费包括以下项目：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试费、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试制费，技术图书资料费，中间实验费、研究机构人员工资，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的折旧，与新产品的试制和技术研究直接相关的其他经费，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
　　 二、技术开发项目是指企业自行或委托研发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项目。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应当与技术开发项目相对应。
　　三、健全领导工作机制。建立由市政府牵头，科技、财政、国税、地税等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分析形势，掌握动态，研究解决和统筹协调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落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形成企业申报、科技部门立项备案、财务审计机构专项审计、税务部门加计扣除与核算清缴的分工明确、责任清晰的长效工作机制。
　　四、对已列入国家、省和苏州市各类科技计划的技术开发项目，以及经国家、省和苏州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企业凭国家、省、苏州市科技计划立项文件、合同书及产品认定证书复印件，经审查符合条件的，由市科技局向申报企业出具统一的《江苏省技术开发项目备案通知书》，统一编号，一式三联，一联科技部门留存，一联交申报企业，一联抄送同级税务主管部门；对未列入各类科技计划、但属于《江苏省技术开发项目参考目录》的项目，由市科技局进行初审，并组织专家对企业申报的技术开发项目进行审核认定，对符合条件的，出具《江苏省技术开发项目备案通知书》。
　　五、企业在核算技术开发费支出时，应按市财政、税务的有关规定，对审核认定的企业技术开发项目实行以项目为单位的财务核算制度，在管理费用下设置技术开发费二级科目，在技术开发费下按“ｘｘ”项目设置“工资”等三级科目，建立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管理台帐，对技术开发活动进行准确核算、统计。
　　六、市税务部门将办理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结果的信息抄送市科技局、财政局、统计局，作为相关部门对企业技术开发项目跟踪管理，统计企业技术开发支出，建立企业技术开发信用档案，分析我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依据。 
　　七、对企业申报资料不实的或申报不符合税收法规规定的技术开发费，税务机关有权调整其税前扣除额或抵扣的应纳税所得额；对企业故意弄虚作假骗取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和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机关除令其纠正外，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八、本办法对企业技术开发费的有关政策，国家另有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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